
  立即无条件释放许昌法轮功学员白鸿敏 
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午，许昌市公安局六一零、南

关派出所警察八、九人到法轮功学员白鸿敏、陶智丽夫妇家骚扰
砸门，又叫来开锁公司的人强行破门，闯入后强行抄家，并将白
鸿敏、陶智丽夫妇在家中绑架。现关押在许昌第一看守所，家中
很多个人物品被抢走，家门被公安警察贴上封条。 

在看守所关押的五十多天，白鸿敏一直绝食反迫害至今。看
守所恶警强行灌食，导致白鸿敏的身体状况极差。我们强烈要求
许昌六一零、南关派出所及看守所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白鸿敏。 

上述案例中警察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国《刑法》： 
第二百三十八条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
身自由的，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
具有殴打、侮辱情节的，从重处罚。 

第二百四十五条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、住宅，或者非法侵入
他人住宅的，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 

正告那些还在紧紧追随中共及江氏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的
警察及相关人员：善恶有报是天理。西班牙国家法庭以“群体灭
绝罪”及“酷刑罪”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及罗干等人。
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所有参与行恶者都将难逃人间法律和天理
的惩罚！而你们只不过是中共杀人的工具，丑事败露你们将像文
革那些被中共秘密枪决的警察一样成为替罪羔羊！希望你们赶紧
悬崖勒马，不要成为中共 后被历史清算时的陪葬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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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乡亲：法轮功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深受世
人赞颂；中共恶党怕心妒忌，欺骗世人。不惜一切代价迫害善良
无辜，恶贯满盈，真是灭绝人性，人神共愤。希望各位乡亲觉醒，
认清中共，天要灭中共，三退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保平安。 


